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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监管条例 

 

(2005 年 2 月 2 日国务院第 80 次常务会议通过　2005

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32号公布　自2005

年 5月 1日起施行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了加强电力监管，规范电力监管行为，完善

电力监管制度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电力监管的任务是维护电力市场秩序，依法保

护电力投资者、经营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

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，促进电力事业健康发展。 

第三条　电力监管应当依法进行，并遵循公开、公正和

效率的原则。 

第四条　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依照本条例和国务院有

关规定，履行电力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；国务院有关部门依

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，履行相关的监管

职能和行政执法职能。 

第五条　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和国家有关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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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监管规定的行为有权向电力监管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举

报，电力监管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，并依照有

关规定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。 

第二章　监管机构 

第六条　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，经

国务院批准，设立派出机构。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对派出机

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。 

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电力监管机

构的授权范围内，履行电力监管职责。 

第七条　电力监管机构从事监管工作的人员，应当具备

与电力监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。 

第八条　电力监管机构从事监管工作的人员，应当忠于

职守，依法办事，公正廉洁，不得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

利益，不得在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兼任职务。 

第九条　电力监管机构应当建立监管责任制度和监管

信息公开制度。 

第十条　电力监管机构及其从事监管工作的人员依法

履行电力监管职责，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和协助。 

第十一条　电力监管机构应当接受国务院财政、监察、

审计等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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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　监管职责 

第十二条　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
规和本条例的规定，在其职责范围内制定并发布电力监管规

章、规则。 

第十三条　电力监管机构依照有关法律和国务院有关

规定，颁发和管理电力业务许可证。 

第十四条　电力监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对发电企

业在各电力市场中所占份额的比例实施监管。 

第十五条　电力监管机构对发电厂并网、电网互联以及

发电厂与电网协调运行中执行有关规章、规则的情况实施监

管。 

第十六条　电力监管机构对电力市场向从事电力交易

的主体公平、无歧视开放的情况以及输电企业公平开放电网

的情况依法实施监管。 

第十七条　电力监管机构对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机

构执行电力市场运行规则的情况，以及电力调度交易机构执

行电力调度规则的情况实施监管。 

第十八条　电力监管机构对供电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

电能质量和供电服务质量标准向用户提供供电服务的情况

实施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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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　电力监管机构具体负责电力安全监督管理

工作。 

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经商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、国务院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后，制订重大电力生产安

全事故处置预案，建立重大电力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制度。 

第二十条　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、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

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，对电价实施监管。 

第四章　监管措施 

第二十一条　电力监管机构根据履行监管职责的需要，

有权要求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机构报送与监管事项相关

的文件、资料。 

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文件、

资料。 

第二十二条　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应当建立电力监管

信息系统。 

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电力监管

机构的规定将与监管相关的信息系统接入电力监管信息系

统。 

第二十三条　电力监管机构有权责令电力企业、电力调

度交易机构按照国家有关电力监管规章、规则的规定如实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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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有关信息。 

第二十四条　电力监管机构依法履行职责，可以采取下

列措施，进行现场检查： 

(一)进入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机构进行检查； 

(二)询问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机构的工作人员，要

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； 

(三)查阅、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、资料，对可能

被转移、隐匿、损毁的文件、资料予以封存； 

(四)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，有权当场予以纠正或者

要求限期改正。 

第二十五条　依法从事电力监管工作的人员在进行现

场检查时，应当出示有效执法证件；未出示有效执法证件的，

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机构有权拒绝检查。 

第二十六条　发电厂与电网并网、电网与电网互联，并

网双方或者互联双方达不成协议，影响电力交易正常进行的，

电力监管机构应当进行协调；经协调仍不能达成协议的，由

电力监管机构作出裁决。 

第二十七条　电力企业发生电力生产安全事故，应当及

时采取措施，防止事故扩大，并向电力监管机构和其他有关

部门报告。电力监管机构接到发生重大电力生产安全事故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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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后，应当按照重大电力生产安全事故处置预案，及时采取

处置措施。 

电力监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参加电力生

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。 

第二十八条　电力监管机构对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

机构违反有关电力监管的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有关电力监管

规章、规则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及其处理情况，可以

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五章　法律责任 

第二十九条　电力监管机构从事监管工作的人员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： 

(一)违反有关法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颁发电力业务许可

证的； 

(二)发现未经许可擅自经营电力业务的行为，不依法进

行处理的； 

(三)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，不及

时进行处理的； 

(四)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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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监管机构从事监管工作的人员在电力企业、电力调

度交易机构兼任职务的，由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，没收兼

职所得；拒不改正的，予以辞退或者开除。 

第三十条　 违反规定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擅自经营

电力业务的，由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

以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 

第三十一条　电力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由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10 万元

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吊销电力业

务许可证： 

(一)不遵守电力市场运行规则的； 

(二)发电厂并网、电网互联不遵守有关规章、规则的； 

(三)不向从事电力交易的主体公平、无歧视开放电力市

场或者不按照规定公平开放电网的。 

第三十二条　供电企业未按照国家规定的电能质量和

供电服务质量标准向用户提供供电服务的，由电力监管机构

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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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　电力调度交易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不按

照电力市场运行规则组织交易的，由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；

拒不改正的，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。 

电力调度交易机构工作人员泄露电力交易内幕信息的，

由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，并依法给予处分。 

第三十四条　电力企业、电力调度交易机构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由电力监管机构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5 万元

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： 

(一)拒绝或者阻碍电力监管机构及其从事监管工作的人

员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； 

(二)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文件、资料的； 

(三)未按照国家有关电力监管规章、规则的规定披露有

关信息的。 

第三十五条　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，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上缴国库。 

第六章　附则 

第三十六条　电力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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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缴纳电力监管费。 

第三十七条　本条例自 200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